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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 

263号”文核准，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股份”、“发行人” 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17年3月8日刊登招股说明书。根据发行结果，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2,5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

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

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华瑞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

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特

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

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英文）：Huarui Electrical Appliance Co.,Ltd. 

注册资本：7,500 万元（本次发行前），10,0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孙瑞良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6 年 2 月 12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21 日 

住所：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科技园区 

经营范围：汽车电机、微特电机、换向器（整流子）、轴承、轴、电机配件、

电器配件的制造、加工；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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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设立情况 

发行人前身为宁波华瑞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2 月 12 日。2012 年

12 月 6 日，宁波华瑞电器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2012]2284 号《审计报告》，以截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60,135,082.98 元，减去已分配利润 8,967,876.60 元后的

净资产值 151,167,206.38 元，按 2.0156:1 的比例折合为 7,500 万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 元，余额 76,167,206.38 元计入资本公积。2012 年 12 月 21 日，原有限公

司股东作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通过公司章程，并选举产生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2013 年 2 月 4 日，公司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21200002673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主营业务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小功率电机和微特电机换向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主要产品包括全塑型换向器、槽型换向器、钩型换向器、卷板型换向器、

平面型换向器等近 2,000 余个型号，被广泛应用于电动工具、汽车电机和家用电

器等领域。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全塑型和一次成型生产工艺、20 余条全自动生

产线、多元化的产品及客户体系，在换向器领域，特别是插片型换向器领域具备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电动

工具换向器供应商，在全球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目前，公司拥有国内专利 58

项，其中 13 项发明专利，45 项实用新型专利。子公司宁波胜克换向器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被认定为“浙江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的全塑型换向器及自动化

生产工艺装备被宁波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科学技术成果”。公司商标被评为“浙

江省著名商标”，公司的换向器产品被评为“浙江省名牌产品”。 

（四）财务概况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审字[2017]0419 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

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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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总资产 798,883,179.54 744,013,257.71  755,946,907.29 

流动资产 471,784,966.36 418,732,032.65  450,321,962.00 

非流动资产 327,098,213.18 325,281,225.06  305,624,945.29 

负债总额 524,912,725.87 509,549,678.39  544,044,523.81 

流动负债 489,651,451.67 465,672,750.83  486,541,720.13 

非流动负债 35,261,274.20  43,876,927.56  57,502,803.68 

所有者权益 273,970,453.67 234,463,579.32  211,902,383.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73,970,453.67 234,463,579.32  211,902,383.48 

少数股东权益  - - -

2、合并利润表的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687,569,557.54 676,225,182.27 798,561,864.84

营业成本 544,414,529.40 548,632,699.30  644,806,967.83 

营业利润 38,588,519.60  18,328,299.29 30,750,409.57

利润总额 46,320,758.81  27,363,861.37 33,224,553.94

净利润 39,506,874.35  22,561,195.84 28,441,289.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06,874.35  22,561,195.84 23,110,300.1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643,066.44  15,384,262.03 21,027,185.94

3、合并现金流量表的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93,697,062.57 97,190,479.75 78,753,872.15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0,360,622.17 -50,703,054.30 -97,741,940.95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61,745,444.33 -34,949,032.91 -43,939,414.21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影响 
 18,789.15 1,676,439.35 261,299.9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09,785.22 13,214,831.89 -62,666,183.08

4、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0.96  0.90  0.93 

速动比率（倍）  0.62  0.52  0.5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07 60.79  66.24 

资产负债率（合并，%）  65.71 68.49  7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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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3.65 3.13  2.83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等）占净

资产的比例（%） 
 0.02 0.03  0.03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88 4.07  4.48 

存货周转率（次）  3.13 2.88  3.0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9,886.83  8,568.93  8,616.79 

利息保障倍数（倍）  3.21  2.03  1.97 

基本每股收益  0.53 0.30  0.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0.44 0.21  0.2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50.69  2,256.12  2,311.0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3,264.31  1,538.43  2,102.7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1.25 1.30  1.05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总股本为 7,5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且均为新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

人的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 

（一）发行概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股数：本次发行新股不超过2,5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

于25%；本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4、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7.50元  

5、发行市盈率：22.98倍（每股收益按照2016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65元/股（以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7、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26元/股（以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

募集资金净额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8、发行市净率：2.05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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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9、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106.13050倍，高于150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数量为250万股，占本次发和总量的

10%；网上发行股票数量为2,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

行中签率为0.0247086290%，有效申购倍数为4,047.16911倍。本次发行余股26,141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10、发行对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

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且在2017年3月7日前20

个交易日（含T-2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符合《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实施细则》（2016年1月修订）所规定的投资者。 

11、承销方式：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2、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发行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87,500,000.00

元，扣除部分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21,000,000.00 元（保荐承销费用共计

23,100,000.00 元，发行人已支付 2,100,000.00 元），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 166,500,000.00 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2,248,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152,152,000.00 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会

验字[2017]1465 号”验资报告。 

（二）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股东所持股票的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瑞良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若减持该部分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上市后六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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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

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

行价作相应调整。 

发行人股东富国银洋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发行人股东联创投资、绍兴华建、宁波华建、卢留芳、严俊承诺：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 38 名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

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

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若减

持该部分股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上市后六个月内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

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

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2、主要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瑞良承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

届满后两年内，在不丧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且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

诺的前提下，将存在对所持发行人股份进行减持的可能性，但每年减持数量不超

过上一年末所持股份数量的 20%，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有派息、送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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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作相应调整）；若所持发行人股

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之间的差

额以现金方式或从发行人处领取的现金红利补偿给发行人。 

（2）本公司股东联创投资承诺：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第一年内，

在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累计减持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

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

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锁定期届满后第二年内，在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累计减持的股份

不超过届时其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0%，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

调整）。 

上述股东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持原因、

减持数量、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予以进行。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经核查，发行人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本次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63 号”文核准，并已

公开发行； 

2、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3、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2,500 万股，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不少于发行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4、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不少于 200 人； 

5、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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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保荐机构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拥有发行人权益的情况，以上人员没有在发行人处任职；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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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保荐机构将依法先行赔偿投资

者损失。 

10、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   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三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并有效执行防止大股东、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相关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

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

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

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

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

交易情况，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发行人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审阅信息

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

诺事项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制度，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 

2、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储存、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3、如发行人拟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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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工作安排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

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已制定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

制度，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如发行人拟为他人提供担保，保荐机构要求发行人

通知或咨询保荐机构，并督导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务

状况、股权变动和管理状况、市场

营销、核心技术以及财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

的相关信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对发行

人进行现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关

材料并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机构的权利、 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1、指派保荐代表人或其他保荐机构工作人员或保荐机

构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和监事会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会议议题发

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2、指派保荐代表人或保荐机构其他工作人员或聘请的

第三方机构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

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1、发行人已承诺全力支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

导工作，及时、全面提供保荐机构开展保荐工作、发

表独立意见所需的文件和资料； 

2、发行人应聘请律师事务所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并督

促其协助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做好保荐工作。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

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保荐代表人：王泽、张舒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5 层  

邮政编码：100032  

联系电话：010-59013886  

传真号码：010-5901380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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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认为：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的条件。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特此推荐，请予批准 ！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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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上市保荐书》的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王  泽          张  舒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李  玮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